关于河东新区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根据安排现将河东新区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报告如下。
一、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新区财金国资局在党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严格执行党工委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财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新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请各位领导审议。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截止11月底，河东新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14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3.77%，增长1.41%。实现税收收入25088万元，降低27.23%，税收占比42.41%；非税收入34061万元，增长42.8%。

税收收入中：增值税1962万元，企业所得税1692万元，个人所得税576万元，资源税139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197万元，房产税1677万元，印花税740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391万元，土地增值税4230万元，车船税852万元，耕地占用税1555万元，契税10016万元，环境保护税61万元。

非税收入中：专项收入1289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965万元，罚没收入74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31659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54万元,其他收入2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截止11月底，河东新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021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8.01%，增长20.09%。

从功能分类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226万元，国防支出38万元，公共安全支出520万元，教育支出1138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22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24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0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528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304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6109万元，农林水支出3787万元，交通运输支出499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27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253万元，金融支出5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9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25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49万元，债务付息支出2077万元，其他支出45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截止11月底，新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149万元，返还性收入1702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94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8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53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412万元（新增一般债券1412万元，再融资0万元），调入资金121189万元（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1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1177万元），收入总计206522万元。

截止11月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021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2308万元，调出资金107133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2910万元（当年还本0万元，再融资还本12910万元）支出总计202565万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剩余结存资金3957万元，按规定清理后，安排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957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转下年使用0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截止11月底，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85018万元，同比增加16595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3815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截止11月底，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257792万元，同比增加59602万元，增长30.07%。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57330万元，农林水支出157万元，其他支出90633万元，债务付息支出9650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截止11月底，政府性基金收入8501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1282万元，债券转贷收入118700万元（新增专项债118700万元，再融资0万元），调入资金120316万元，上年结余11152万元，收入总计366468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57792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378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还本支出18244万元，支出总计280414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转下年使用86054万元，收支平衡。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河东新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统一纳入船山区汇总统计，新区本级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河东新区本级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四）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省政府核定河东新区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5.1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9.10亿元。政府债务余额42.8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5.45亿元，专项债务余额37.41亿元，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45.10亿元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二、2023年预算草案

2023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起步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承上启下年，编制好2023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对贯彻落实中、省、市各项决策部署，促进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2023年收入预算和支出安排情况

根据中省市决策部署以及河东新区党工委确定的2023年新区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按照“实事求是、积极稳妥”“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优结构”“从紧编预算、从严控支出”的原则，合理编制2023年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

河东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66339万元，增长8%；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702万元、调入资金22859万元（其中: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22846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957万元，收入总量为94857万元。

河东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90541万元（含一般债务付息支出2108万元），在此基础上，加上上解上级支出4316万元后，支出总量为94857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河东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117146万元，调入资金36869万元，扣除上解上级4000万元，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出25979万元后，调出资金22846万元，收入总量为101190万元。按照以收定支和收支平衡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拟安排支出10119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河东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45万元，减去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支持产业发展等13万元后，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安排为32万元，用于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等支出。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河东新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统一纳入船山区汇总统计，新区本级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重点安排情况

2023年新区本级财政除保工资、保运转外，合理安排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障各项民生和重点支出需要。

1.安排教育支出10409万元，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公民办学前教育奖补等方面支出。
2.安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251万元，主要用于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支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旅游事业发展。
3.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72万元，主要用于继续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范围、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参保人员的缴费补助标准、全面落实城乡低保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残疾人事业发展、退役士兵安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项目。

4.安排卫生健康支出支出2073万元，主要用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基层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和城乡医疗救助等。

5.安排节能环保支出32155万元，主要用于新区PPP政府责任支出、环境监测、大气污染防治、农村环境保护等。

6.安排城乡社区支出5761万元，主要用于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一路一园保洁维护等。

7.安排交通运输支出1182万元，主要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318线和农村道路养护等。

8.安排预备费24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三）2023年财政主要工作

2023年，新区财政将坚决贯彻中、省、市和新区关于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重要部署，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多措并举，努力保障财政收入。一是加强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的征管，做到“大税小税”一起抓，千方百计挖掘增收潜力，同时加大稽查力度，依法打击偷、逃、骗税等违法行为，努力做到应收尽收，坚持做好做大财政“蛋糕”，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力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以上。二是灵活调度资金，把紧支出预算总盘子，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和重大决策部署需要。

二、加强资金监管，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围绕“无项目不支出”的原则，严守“三保”支出保障底线，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债务还本付息—促发展”的顺序安排预算资金，加强资金监管，注重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效益优先，努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强资金统筹，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争取在有限的财力范围内发挥最大的资金使用效益。

三、依法理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法治建设、依法治区为依托，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健全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全力推动各项财税体制改革工作任务落实。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班子成员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同时，抓好分管股室的党风廉政工作，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抓早抓小，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在全局范围内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五、加强债务管理，防止区域系统风险。严格执行中省市债务管理制度规定，做好存量债务偿还及2023年新增债券发行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坚决守住底线，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六、落实国家金融政策，促进金融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抢抓乡村振兴历史机遇，利用财金互动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区产业信贷支持和农业保险的覆盖；紧密协调市金融局、市人行等主管部门组织跨区域宣传招引政策，鼓励遂宁外金融机构落户遂宁河东；加大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力度，加快历史案件司法处置流程，做好新区舆情的妥善处置，打造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投融资环境。

以上2023年河东新区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

遂宁市河东新区财政金融国资管理局

                      2023年1月2日



